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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知识产权局随机抽查事项清单（第一版）

	序号
	抽查事项主项
	抽查事项子项
	检查对象
	事项类别
（一般/重点）
	检查方式
	检查内容
	检查主体
	检查依据

	1
	专利代理监督检查
	专利代理机构主体资格和执业资质检查
	专利代理机构
	一般
	网络检查、
书面检查等
	专利代理机构主体资格和执业资质
	上海市知识产权局
	《专利代理条例》
《专利代理管理办法》

	
	
	专利代理机构设立、变更、注销办事机构情况的检查
	专利代理机构
	一般
	网络检查、
书面检查等
	专利代理机构设立、变更、注销办事机构情况
	上海市知识产权局
	《专利代理管理办法》

	
	
	专利代理机构、专利代理师执业行为检查
	专利代理机构、专利代理师
	重点
	书面检查、实地检查、网络检查等
	专利代理机构、专利代理师执业行为
	上海市知识产权局
	《专利代理条例》
《专利代理管理办法》

	
	
	专利代理机构年度报告和信息公示情况
核查
	专利代理机构
	重点
	书面检查、实地检查、网络检查等
	专利代理机构年度报告和信息
公示情况
	上海市知识产权局
	《专利代理管理办法》

	2
	专利真实性
监督检查
	专利证书、专利文件或专利申请文件真实性的检查
	相关市场主体
	一般
	现场检查
	专利证书、专利文件或专利申请文件真实性
	各区知识产权局、
临港新片区市场监管局
	《专利法》
《专利法实施细则》

	
	
	产品专利宣传真实性的检查
	相关市场主体
	一般
	
	产品专利宣传真实性
	
	

	3
	 
 
 
 
商标使用行为的检查
 
 

	商标使用行为的检查
	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民专业合作社
	一般
	现场抽查、
书面检查
	商标使用行为
	各区知识产权局、
临港新片区市场监管局
	《商标法》
《商标法实施条例》

	
	
	集体商标、证明商标使用行为的检查
	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民专业合作社
	一般
	现场抽查、
书面检查
	集体商标、证明商标使用行为
	各区知识产权局、
临港新片区市场监管局
	《商标法》
《商标法实施条例》 
《集体商标、证明商标注册和管理办法》

	
	
	商标印制行为的检查
	相关市场主体
	一般
	现场抽查、
书面检查
	商标印制行为
	各区知识产权局、
临港新片区市场监管局
	《商标印制管理办法》

	4
	商标代理行为的检查
	商标代理行为检查
	在国家知识产权局备案的从事商标代理业务的服务机构
	一般
	现场抽查、书面检查、网络检查
	商标代理行为
	上海市知识产权局、各区知识产权局、
临港新片区市场监管局
	《商标法》
《商标法实施条例》
《商标代理监督管理规定》

	5
	地理标志专用标志使用行为的检查
	地理标志专用标志使用行为的检查
	核准使用地理标志专用标志的使用人
	一般
	现场抽查、书面检查、网络检查
	不规范使用地理标志专用标志行为
	上海市知识产权局、各区知识产权局、
临港新片区市场监管局
	《地理标志专用标志使用管理办法》



附件2
上海市知识产权局2023年度“双随机、一公开”抽查工作计划
	序号
	计划名称
	抽查对象
	抽查事项
	全市预估
抽查户
（次）数
	市知识产权局
业务指导处室
	检查对象
抽取层级
	计划时间

	1
	2023年专利代理监督检查
	经国家知识产权局审批设立的专利代理机构及相关分支机构
	专利代理机构主体资格和执业资质检查，专利代理机构设立、变更、注销分支机构情况的检查，专利代理机构、专利代理师执业行为检查，专利代理机构年度报告和信息公示情况核查
	15
	知识产权
监管处
	市知识产权局
	6—10月

	2
	2023年专利真实性监督检查
	2022年、2023年专利申请精准管理名单推荐单位
	专利证书、专利文件或专利申请文件真实性的检查，产品专利宣传真实性的检查
	30
	知识产权
监管处
	市知识产权局
	6—10月

	3
	2023年商标使用行为的检查
	2022年发生商标违法行为的企业；集体商标、证明商标企业、协会及其他团体组织；本市经营范围中含有“商标印制”的企业
	商标使用行为的检查，集体商标、证明商标使用行为的检查，商标印制行为的检查
	50
	知识产权
监管处
	市知识产权局
	6—10月

	4
	2023年商标代理行为的检查
	在国家知识产权局重新备案的从事商标代理业务的服务机构（所）
	商标代理行为检查
	30
	知识产权
监管处
	市知识产权局
	6—10月

	5
	2023年地理标志专用标志使用行为的检查
	核准使用地理标志专用标志的使用人
	不规范使用地理标志专用标志行为
	25
	知识产权
保护处
	市知识产权局
	6—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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